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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27 － 2025/10/28 2025/10/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及董事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5月29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8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15,303,000股A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

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公司A股总股本为14,123,165,981股为基数， 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115,303,0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14,007,862,981股；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A股总股本＝（14,007,862,981×0.15元）÷14,123,165,981≈0.15元；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涉及送转股或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

“0” 。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5元)+0]÷(1+0)=前收盘价格

-0.1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27 － 2025/10/28 2025/10/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2025年10月28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

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

解除限售股份的2025年半年度A股现金红利将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

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公司通过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另行代扣代缴。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元。如相关股东涉及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

税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

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

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 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以人民币派发，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

息红利所得税率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

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A股股东，所得

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有疑问的，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676798

联系传真：021-3867079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200041）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84� � � � � �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7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暨

权益变动跨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6.17%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4.8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本次司法处置的基本情况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持股被第

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临2025-064），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宁波市鄞州捷伦投

资有限公司（下称“鄞州捷伦” ）持有的公司29,58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于2025年8

月25日10时至2025年8月26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sf.

taobao.com）公开进行第二次司法拍卖，并已完成竞拍。

经鄞州捷伦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获悉，截至2025年10月17日，上

述被司法拍卖的29,580,000股公司股份已解除质押和冻结，并完成非交易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鄞州捷伦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有公司股份559,008,9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

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12MA2821U96T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12144520398N

□ 不适用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间接)/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0007664793857

□ 不适用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06MA281M5A75

□ 不适用

郑永刚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跨越5%整数倍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间区

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

资有限公司

2,958.0000 1.32 0.0000 0.0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司法拍卖

2025/10/17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32,029.6700 14.24 32,029.6700 14.24 / /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3,279.2203 1.46 3,279.2203 1.46 / /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

公司

20,526.4756 9.13 20,526.4756 9.13 / /

郑永刚 65.5267 0.03 65.5267 0.03 / /

合计 58,858.8926 26.17 55,900.8926 24.85 -- --

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四、其他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鄞州捷伦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完成过户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84� � � � � �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7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6日、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9、

临2024-073），披露了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 ）所持公司部分股

份被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悉，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25年10月17日解除对相关股份

的轮候冻结，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杉杉集团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股份（股） 81,747,280 10,949,438 81,747,28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52 3.42 25.5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3 0.49 3.63

解除轮候冻结时间 2025年10月17日

持股数量（股） 320,296,700

持股比例（%） 14.24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股） 320,296,636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00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24

注：“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 未包含轮候冻结数量。本次解除轮候冻结后，杉杉集

团累计被轮候冻结数量为484,429,31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51.24%，占公司总股

本的21.54%。

二、其他相关说明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已于2025年3月20日裁定杉杉集团及其下属全资子公

司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朋泽贸易” ）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北京市中伦（上

海）律师事务所、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其管理

人。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系因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向相关法

院申请解除对杉杉集团的财产保全措施，相关法院受理管理人申请并解除了上述股份的轮

候冻结。

目前， 杉杉集团和朋泽贸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5,561,45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6%。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后，杉杉集团和朋泽贸易累计被司法冻结、标记的股份数量为

525,561,392股，累计被轮候冻结的股份数量为537,974,072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3191� � � � � � � �证券简称：望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5-049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股东杨厚群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459,44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1.34%；股东杨小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22,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9%；隆志钢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皮天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5,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杨厚群女士、杨小林先生、隆志钢先生和皮天彬先生分别出具的《股

份减持计划通知》，因自身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所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杨厚群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210,2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0.67%；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249,244�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68%。

2、杨小林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622,3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0.19%。

3、隆志钢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16,0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0.03%。

4、皮天彬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75,0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比例的0.11%。

上述减持主体任意90日内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股份回购

注销、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根据情况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

量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减持主体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分红、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杨厚群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4,459,444股

持股比例 1.3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459,444股

股东名称 杨小林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622,300股

持股比例 0.1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22,2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0股

股东名称 隆志钢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16,000股

持股比例 0.0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6,000股

股东名称 皮天彬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75,000股

持股比例 0.1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7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杨厚群 4,459,444 1.34% 杨厚群与杨泽民系兄妹关系

杨小林 622,300 0.19% 杨小林与杨泽民系兄弟关系

隆志钢 116,000 0.03% 隆志钢与秦勇系夫妻关系。

皮天彬 375,000 0.11% 皮天彬与杨秦系公媳关系。

杨泽民 52,618,391 15.83%

杨泽民与秦惠兰系夫妻关系， 并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秦惠兰 40,841,700 12.29%

杨泽民与秦惠兰系夫妻关系， 并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杨耀 18,000,050 5.42%

杨耀系杨泽民与秦惠兰之子， 并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杨秦 18,015,000 5.42%

杨秦系杨泽民与秦惠兰之女， 并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秦勇 0 0.00% 秦勇与秦惠兰系姐妹关系

合计 135,047,885 40.63% 一

注：1、小数点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2、杨泽民、秦惠兰、杨耀、杨秦、秦勇本次不参与减持。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杨厚群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459,44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3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210,2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249,244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2日～2026年2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杨小林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2,3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22,3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2日～2026年2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二级市场购买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原因

股东名称 隆志钢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16,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16,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2日～2026年2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皮天彬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75,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75,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2日～2026年2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杨厚群、杨小林、隆志钢、皮天彬分别承诺：

“1、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减持前提：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

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3、减持方式：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4、减持价格：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市至本人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若本人所持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

金分红时从本人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

分红归公司所有。

5、减持公告：本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

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但届时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时除

外。本人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3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

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除上述限制外，本次发行上市后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

7、本人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

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因

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因本次减

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杨厚群女士、杨小林先生、隆志钢先生及皮天彬先生将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遵守《招股说明书》相关承诺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3590� � �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64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46.6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5.4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刘建华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沐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1087754801507_

□ 不适用

北京普华基业投资顾问中心 （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108061339040X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刘建华先生于2025年10月20日通过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911,9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刘建华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74,341,860股减少至72,429,960股， 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比例由46.65%减少至45.4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刘建华 4,849.6260 30.43% 4,658.4360 29.23%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2025/10/20

-2025/10/20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京沐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624.5600 10.19% 1,624.5600 10.19% / /

北京普华基业投资

顾问中心（有限合

伙）

960.0000 6.02% 960.0000 6.02% / /

合计 7,434.1860 46.65% 7,242.9960 45.45%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

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后续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3590� � � � �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65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0/16，由董事会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0月15日~2026年10月14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77,4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4%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150,565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9.69元/股~51.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本

数）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2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2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377,4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4%，购买的最高价为51.40元/股，最低价为49.6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150,565元。 本次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1059� � �证券简称：信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7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24 － 2025/10/27 2025/10/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6月20日的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授权、2025年8月27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243,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2,421,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0/24 － 2025/10/27 2025/10/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人民币

0.047元发放现金红利。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取得我国上市公司股票股息企业所得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10]183号）等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0.042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市

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

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0.0423元。 对于香

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

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

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47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信达证券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3252610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49� � � � � � � � �证券简称：中巨芯 公告编号：2025-041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22日（星期三）至10月2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或通过

电话（0570-3091960）、邮件（Grandit_IR@grandit.com.cn）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

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文字互动环节，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将于2025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0月29日（星

期三）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投资者可登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陈刚先生

副总经理：陈东强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立峰先生

财务负责人：孙琳先生

独立董事：余伟平先生、徐静女士、石建宾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29日 （星期三）15:00-16: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22日（星期三）至10月2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或通过公司电话

（0570-3091960）、邮件（Grandit_IR@grandit.com.cn）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

公司。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文字互动环节，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0-3091960

邮箱：Grandit_IR@grandi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92� � � � � � � �证券简称：司南导航 公告编号：2025-057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中路618号2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641,6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641,6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23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2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副董事长王昌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579,413 99.8574 46,540 0.1066 15,651 0.03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640,572 96.3476 46,540 2.7332 15,651 0.91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一半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丽慧、曹新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98� � � �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公告编号：2025-085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月15日，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5-004号”公告。

2025年7月1日至9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5年

预计金额

2025年7-9月

发生额

2025年

累计发生额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商品等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注1） 2,323.99 1052.76 2,376.69

湖北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2） 0 1.30 4.65

小计 2,323.99 1054.05 2,381.34

向关联方购买

产品商品等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1,068.59 1907.35 5,944.73

其中：安琪乳业（宜昌）有限公司 8,661.16 610.83 2,529.67

湖北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 7.07 7.07

小计 11,068.59 1914.43 5,951.80

相关资产租赁

及其他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654.72 18.00 650.76

湖北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69 0.00 4.52

小计 655.41 18.00 655.28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或服务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00.00 11.30 36.98

湖北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0.00 0 -67.79

小计 450.00 11.30 -30.82

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劳务或服

务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015.70 0 24.39

小计 1,015.70 0 24.39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湖北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0 0

小计 250.00 0 0

合计 15,763.69 2997.79 8,982.00

注1：因涉及关联方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故上表中

所列关联方“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为简化披露，范围为安琪集团、安

琪集团控制的除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子公司。

注2：2024年7月，公司高管覃先武不再担任湖北微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湖北

微琪）董事，故上表所列与湖北微琪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时间范围为2025年1月至7月。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交易

情况， 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进行额度调剂 （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

剂），总额不超过预计金额。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没有超

过此前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总额。 以上关联交易金额未经审计，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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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厄贝沙坦

氢氯噻嗪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诺华天康”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

局” ）核准签发的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相关信息

1、药品名称：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2、剂型：片剂

3、规格：每片含厄贝沙坦150mg，氢氯噻嗪12.5mg。

4、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6、受理号：CYHS2402184

7、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5680

8、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10月13日

9、上市许可持有人：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有限公司

10、生产企业：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有限公司

11、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

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药品适应症：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是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厄贝沙坦和噻嗪类利尿剂氢氯噻嗪组

成的复方。 氢氯噻嗪和厄贝沙坦复方在其推荐治疗剂量范围内能产生协同降血压作用。

2024年7月16日，美诺华天康就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向国家药监局首次提交国产药品注

册的申请并获得受理。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投入研发费用为人民币587.47万元 （未经审

计）。

截至本公告日，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国内主要获批公司包括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

司、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药智网数据显示）。

2024年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全球销售额为8.17亿美元， 其中中国销售额为1.84亿美元 （据

IMS数据统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标志着公司获得了该药品

在国内市场生产、销售的资格，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心血管产

品管线。 对公司经营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该药品未来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同类型

药品市场竞争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1日


